
A 股绿色周报丨 7 家上市公司暴露环境风险 占

用、毁坏林地，金风科技控股公司收到 2 张罚单

◎本期数据显示，生态环境领域违法违规等风险信息共关联到 7 家上市公

司。其中，2 家属于国资控制的企业。《每日经济新闻》记者梳理发现，

7 家上市公司背后有 63.62 万户的股东，投资标的登上环境风险榜，可能

使他们面临投资风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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占用、毁坏林地，金风科技（002202.SZ，股价 8.52 元，市值 359.98 亿

元）控股公司再收 2 张罚单……

2023 年 12 月第一周，哪些上市公司的环境保护与信披责任亮起了红灯？

且看 A 股绿色周报第 138 期。

每日经济新闻联合环保领域 NGO 公众环境研究中心（IPE），自 2020 年

9 月起，基于 31 个省市区 337 个地级市政府发布的环境质量、环境排放

和污染源监管记录等权威数据来源，每周收集剖析中国数千家上市公司及

其旗下数万家公司（包括分公司、参股公司和控股公司）的环境信息数据，

发布“A 股绿色周报”，旨在借助环境数据库及专业解析、传播能力，让

资本市场的上市公司经营活动中的环境信息更加阳光透明。

根据 12 月第一周收集到的数据，《每日经济新闻》记者发现，共有 7 家

上市公司在近期暴露了环境风险。

一周绿鉴：金风科技控股公司再因占用、毁坏林地收

罚单

在企业管理能力、财务状况、行业竞争等因素之外，环境风险日渐成为上

市公司重要的经营风险之一。环境风险关乎企业发展，也关乎企业形象。



环境风险榜涉及上市公司分布情况（12 月第一周）

本期数据显示，生态环境领域违法违规等风险信息共关联到 7 家上市公司。

其中，2 家属于国资控制的企业。

《每日经济新闻》记者梳理发现，7 家上市公司背后有 63.62 万户的股东，

投资标的登上环境风险榜，可能使他们面临投资风险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金风科技通过子公司北京天润新能投资有限公司全资持有

的武宣润仙风电有限公司因占用林地和毁坏林地，被武宣县林业局于 11

月 10 日出具两张罚单。

根据信用中国收录的信息，文号为桂来武林罚字﹝2023﹞第 36 号的处罚

记录，“武宣润仙风电有限公司在未取得征占用林地手续的情况下，擅自

在武宣县桐岭镇新龙村 6 林班内勾挖山体、堆土用于风电场配套储能项目，

经广西森旺林业勘测设计有限公司调查设计得出：被占用林地为宜林荒山



荒地，森林类别为一般商品林，涉及占用林地为勾挖平整、运输便道，总

共 2 处地方，占用林地面积共为（0.3885 公顷）5.8275 亩。”依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》第七十四条的规定，武宣润仙风电有限公司被武宣

县林业局责令限期三个月内恢复植被和林业生产条件，并处恢复植被和林

业生产条件（0.3885 公顷）5.8275 亩所需费用 38856 元 3 倍的罚款（共

116568 元）的行政处罚。

文号为桂来武林罚字﹝2023﹞第 42 号的处罚记录显示：“武宣润仙风电

有限公司在未取得使用林地行政许可的情况下，在武宣县桐岭镇和睦村 6

林班 32、37、52 小班 1 作业小班内（1983-4 号图斑范围内）毁坏林地，

面积为 0.6330 公顷。”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》第三十九条，武

宣润仙风电有限公司被武宣县林业局责令停止违法行为，限期三个月内恢

复植被和林业生产条件，并处恢复植被和林业生产条件面积 0.6330 公顷

（9.4950 亩）所需费用 63309 元 2 倍罚款，共计罚款 126618 元。

11 月 30 日，《每日经济新闻》记者致电金风科技，接线人员表示，将会

去了解处罚的相关情况，截至发稿记者未获得进一步回应。

信用中国收录的处罚记录显示，今年以来，除上述 2 个处罚事项外，武宣

润仙风电有限公司已因占用林地或毁坏林地被处罚 3 次，今年以来共计受

处罚金额为 54.3387 万元。



环保处罚：新疆梅花氨基酸有限责任公司被罚 100 万

元

本期收录的数据显示，固废污染、大气污染，水污染在环境违规违法中依

旧占据较高的比例，本期 5 家上市公司关联企业因相关污染被罚。

其中，新疆梅花氨基酸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新疆梅花）因“超过排污

许可浓度限值排放污染物”，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六师生态环境局罚款

100 万元，处罚时间为 11 月 21 日。

信用中国收录了文号为六师环罚字﹝2023﹞34 号的处罚文件。该处罚记

录显示，“执法单位于 2023 年 8 月 1 日对该公司进行了调查，发现该公

司存在以下环境违法行为：2023 年 6 月 12 日，第六师生态环境局委托乌

鲁木齐谱尼测试科技有限公司对该公司厂界开展执法检测，2023 年 6 月

30 日 乌 鲁 木 齐 谱 尼 测 试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出 具 的 检 测 报 告

（No.PRBJD64T0552045H9Z）显示该公司厂界臭气浓度最高值为 38，

超过排污许可证中臭气浓度限值（无量纲 20）0.9 倍。”依据《排污许可

管理条例》第三十四条第一项，新疆梅花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六师生态

环境局罚款 100 万元。

信用中国收录的另一条处罚记录显示，同一天，因“存在未采取有效措施

防止恶臭气体排放的环境违法行为”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六师生态环境



局对新疆梅花处罚款 7.48 万元，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为六师环罚字

﹝2023﹞36 号。

此外，《每日经济新闻》记者注意到，新疆梅花在 4 月、5 月因“排放臭

气超标”被第六师生态环境局连续行政处罚 2 次。公司成立了专项整改小

组，对全厂重新进行摸排，并委托环保公司研判分析，落实治理资金，制

定解决方案，明确整改目标、整改措施、整改责任人和整改时限进行异味

深度治理。

近年来，随着 ESG（环境、社会责任及管治）投资理念逐步升温，投资者

越来越注重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。上市公司财务投资和战略投资的环境

责任也应受到重视，因此直接或间接参股企业环境数据被纳入 A 股绿色报

告项目数据库。

需要说明的是，环境信息数据的公开均有赖于环境监管信息公开水平的不

断提升。从 2008 年《环境信息公开办法（试行）》到新修订的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第五章专章确立“信息公开与公众参与”，信息公

开从制度建设上得到保障。

相关法律法规规定，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享有获取环境信息、参与

和监督环境保护的权利。各级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和其他负有环境



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，应当依法公开环境信息、完善公众参与程序，

为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参与和监督环境保护提供便利。

公 众 环 境 研 究 中 心 （ IPE ） 及 自 然 资 源 保 护 协 会 （ NRDC ） 编 写 的

《2018-2019 年度 120 城市污染源监管信息公开指数（PITI）报告》也指

出，环境信息以“公开为常态、不公开为例外”逐渐成为政府和社会公认

的原则。

如对本项目环境数据存在疑问，或需就榜单涉及环境问题进行沟通反馈，

请联系蔚蓝地图。

（实习生邓宇瀚、王可欣对本文亦有贡献）

A 股环境风险榜详细数据查询及可视化互动专题，请扫描二维码查看。


	A股绿色周报丨7家上市公司暴露环境风险 占用、毁坏林地，金风科技控股公司收到2张罚单
	一周绿鉴：金风科技控股公司再因占用、毁坏林地收罚单
	环保处罚：新疆梅花氨基酸有限责任公司被罚100万元


